
 

 

 

常自然资规政复[2025]第 7 号 

关于对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 
第 0290 号的答复 

 

叶琳、裴红鑫、高玉华、汪国海、汤鹏飞、邓九胜、徐俊、尹娟、

梁雪锋、曹强、朱亚群委员： 

你们提出的关于开展常州市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发利用

试点工作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，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战

略科技问题。向地下要空间、要安全、要资源已成为新型城镇化

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。金坛作为全国新型地下空间开发

利用的“探路人”，在实践盐穴开采、探索盐穴综合利用方面取得

了一些成效，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亟待解决。2024 年 7 月，中国

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致函省政府恳请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许昆林省

长批示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。为此，常州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

究解决方案。省自然资源厅张国梁厅长批示，要研究盐穴地下空

间使用权的实现方式，尽快形成成果。 

我局高度重视盐穴综合开发利用工作，联合金坛区人民政府



组建试点工作专班，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启动新型地下空间开发

利用试点工作，试点工作遵循“安全优先、因地制宜，规划引领、

协同利用，节约集约、创新驱动，统筹兼顾、维护权益”的原则，

采用周周推进、月月协调的工作方式向前推进。试点工作主要包

含，摸清家底、明晰权属、规划编制、资源配置、确权登记五个

方面的内容，旨在利用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展储气、储能等

工作，以支撑能源战略储备和提升调节能力。 

目前，试点工作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，在各相关单位的

共同努力和协同配合下，取得了以下进展：一是科学拟定了《新

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发利用试点工作方案》。试点工作方案对

资源综合调查评价、明晰权属、开发利用规划、资源配置方案制

定、产权登记等工作进行了明确要求和周密部署。省自然资源厅

已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批复了试点工作方案。二是创新编制了

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发利用规划。规划充分调查地下岩盐资

源、存量盐穴空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现状、权益状况，明确新型

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及周边区域岩盐资源开发利用目标、主要任务、

空间协调、用地管控、近期规划、保障措施等。《规划》已于

2025 年 2 月 12 日获常州市规委会审议通过。三是启动编制了金

坛矿地融合发展乡村片区整治规划。该规划围绕“地下大宝藏、

地上大农场”发展目标，谋划城乡融合与矿地融合发展，目前该

规划成果已经向分管市领导进行了汇报。四是编制完成了盐穴资

源综合开发利用安全规划。安全规划对金坛区盐穴资源综合开发



利用的地面安全风险、井筒安全风险、地下储气（能）库群安全

风险、地质风险、新型储能风险进行了细致的梳理预判，并提出

了应对举措。目前，安全规划已经由金坛区政府正式对外发布，

同时，金坛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也正式印发了《金坛区盐矿开采、

盐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领域安全生产监管等责任分工》。五是初

步建立了盐穴开发利用全工程管理体系。编制了盐穴资源开发利

用系统性指南，涵盖盐穴开发利用规划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的每

一个环节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。目前，该管理体系已经制定

完成，并正式印发实施。六是探索制定了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

资源配置方案。通过探索建立新型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

机制，细化规划条件、出让规则、出让流程，结合矿业权设立、

采矿造腔进程（存量与增量盐穴）、开发利用主体等不同情况，

推演 6 类权益配置场景，为后续地下空间的资源配置提供案例借

鉴。目前，正在全力推动首批盐穴地下空间的出让工作。七是拟

定了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发利用管理办法。该办法根据民法

典、土地管理法、矿产资源法、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

相关规定，从所有权和使用权、规划编制、权益配置、规划实施

管理、产权登记管理、安全管理等方面规划地下空间管理。目前，

《管理办法》已经正式施行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，全力做好新型地下空间

（盐穴）开发利用试点工作，一是加快推进盐穴出让进度。拟定

所有存量盐穴出让工作计划，加强与盐穴用企的沟通协调，科学



拟定存量盐穴出让工作计划，科学谋划增量盐穴出让工作，制定

已设采矿权、已设探矿权、空白矿区内增量盐穴的出让计划和工

作方案。二是加快《金坛矿地融合发展乡村片区整治更新规划》

的修编工作。充分征求各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的意见，尽快形成

规划成果。三是加快立法工作进度。加快完成立法调研工作，尽

快完成立法草案送审稿，并送市政府审议。 

最后，新型地下空间（盐穴）开发利用试点工作作为一项创

新性工作，也衷心希望各位政协委员能够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

作，为试点工作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，推动试点工作再上新台

阶，为全国新型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“江苏模式”，贡献“常

州样板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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